关于传达2011年四川省教育厅成人教育、网络教育
学籍学历管理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
各函授站（点）：

2011年1月4—5日，四川省教育厅在雅安市召开了2011年成人、网络教育学籍学历管理工作会议。四川省教育厅学生处李孝武处长、金萍副处长主持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全省91所普通高等院校的继续教育学院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了2010年12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的全国成人教育学籍管理会议精神，主要内容如下：
一、各院校要高度重视电子注册工作，充分利用现代化管理手段，杜绝虚假文凭。

二、从2011年起，凡没有参加毕业电子摄像的学员称为毕业信息不完善，毕业文凭不予上网。

三、成人专升本专科文凭的认定必须规范，新生一般在入学三个月内审查专科文凭，没通过的按以下方式解决：

（1）学生自己注册学信网，绑定自己的专科文凭，自动清查后通过；
（2）学生提供专科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交我院，我院在学信平台审查(王老师13795672765)，能通过的学生专科文凭直接上网；
（3）以上没通过的学生申请学历认证，91年前毕业的自己到原毕业院校复印学籍档案和招生录取名册复印件并加盖学校鲜章，与毕业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一起组成材料，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上填写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申请表，将材料交四川省教育厅电子注册办公室（3楼），认证费95元。认证申请正式受理3日后登陆学信网查询认证进度。认证后将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复印件于2011年2月20日前交我院（主要针对2011年春季毕业学生）。91年后毕业的专科将毕业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和原件交我院认证，通不过的还是要做学历认证。过期后不予认证，本科文凭不能办理。
请各函授站（点）认真学习此次会议精神并尽快落实有关工作，现对各教学站点提出以下要求：

1、高度重视学生学籍、学历管理工作。教育部要求成人学生的学籍、学历管理实行电子化、信息化，一经上网所有信息不得修改。站点要派责任心强、工作认真仔细、耐心的同志负责此项工作。特别强调，在招收专升本学生时告之学生专科文凭的真实性，否则造成的后果概由自己负责。
2、各站点核实2011年春季毕业学生中有无没参加毕业摄像的，没参加毕业摄像的本人尽快到成都新华社摄像（3、4月份工作日，毕业时间改在6、7月份）。

地址陕西街34号，电话028-86122706,86149424。

3、请各站点在我院网页上下载专科文凭没通过的学生名单并通知到学生本人，按上述要求对专科文凭进行认证，并于2011年1月15日前将未通过专科文凭审查的学生专科信息即：姓名、毕业学校、证书编号、身份证号码、是否自考等内容，尽快发到我院wangydao@163.com信箱（王老师：13795672765）。内容如果弄不明白请将证书编号和学校编号一起发过来。过期不侯。
4、学生修改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的必须在在读期间按有关要求进行，毕业后不得修改任何信息。各站点最好在新生入学时学生用身份证原件核对并签字，必须填18位身份证号码。学生本人可注册学信网www.chsi.com.cn，查看本人信息，毕业生图像采集等有无错误，有错误的点击有误并申请修改，没错误就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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